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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海盐县120急救站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地址：海盐县武原街道中兴路8号             住址：
联系电话：96120/0573-86796120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586436741
 患者鲁寿英  ，身份证号 330424196309274103                ，与乙方的关系  夫妻      ，现乙方委托甲方于 2026  年  4 月 6 日9:25   时将患者从 西塘桥街道港湾花苑28幢302室    转运至  嘉兴第一医院 ，随车家属  名。（转运类型：出院回家 转诊治疗 其他）
本次转运任务相关注意事项特向乙方进行说明，并签订以下协议：
一、 转运工作安排
1.甲方派遣  两名救护员一名医生一名护士       执行转运任务。
2.乙方向甲方预约转运任务时，应详细告知转运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信息；送达地点变更时，乙方应在转运之前向甲方说明；转运中途变更地点的，甲方有权拒绝，费用不予退还。
3.乙方人员应详细、准确的告知病人的基本情况和治疗、转归情况，便于甲方人员进行评估。乙方如对转运有特殊要求，应在转运之前向甲方提出，便于事前沟通和准备。除特别要求外，非急救转运仅提供转运服务，无医疗服务内容。
4.根据病情需要，乙方至少需要委派一名或以上家属陪同、看护；病人所需要的特殊药品，乙方应提前自备。
5.乙方应做好患者转出点和转入点的沟通和衔接工作，提前做好时间安排，提高转运工作效率。
6.转运工作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。
二、 转运服务收费
1.甲方按事先约定将病人送达目的地，收取服务费810   元，（大写： 捌佰壹拾圆整      ）， 转运费用应在转运前支付。
其中收费包括：救护车费  810 元，等时费    元，抬楼费    元，医疗设施    元，
医护人员费用     元。
发票开具及获取方式： 转运服务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，可在浙里办应用内查询，如无法获取的请及时拨打服务电话咨询。
2.乙方应事先与转出和转入目的地人员做好沟通，甲方人员抵达后应快速转运；因乙方原因导致转运延迟的，甲方将收取服务等时费。等时费、搬抬费、额外的医疗设备等费用标准乙方已知晓。甲方人员有其他工作安排不能等候时，有权自行返程。
三、 转运风险须知
1.因转运路途远、途中颠簸等因素，行驶中病人的舒适性比较差，恶心、呕吐发生率高，可能导致肺部误吸的事件发生，尤其是昏迷病人，发生概率更高，一旦发生，可能导致气道梗阻、窒息，导致死亡。
2.心、脑血管病变、出血、老年、以及骨折病人，在途中颠簸、多次搬动时，原有病情可能明显加重。腰椎、颈椎骨折病人，在体位变化时可能导致或加重神经损伤。
3.转运车仅配备基础的医疗设备，在转运途中病情变化时，由于医疗条件有限，难以及时提供准确及有效的医疗救治。
4.病人随身携带的导尿管、引流管、输液管、减压管等各类管道，在病人体位变动、情绪躁动时均有可能被拔出。
5.转运中病人有情绪躁动、不配合管理时，为减少对病人的伤害，随车人员可能需要对病人进行身体约束处理。
6.对于患有通过呼吸道、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病人，可能对随车人员造成严重伤害，乙方应提前告知甲方，不应隐瞒。
7.因不可抗拒力导致的车辆故障、事故、交通拥堵等时有发生，转运途中将会延误病人的救治。
上述工作安排、转运风险和服务收费等事项，甲方均已向乙方进行说明，乙方表示知晓；由于转运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，转运途中患者病情加重、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发生时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，乙方表示理解，签字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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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日期：2026  年  4  月  6  日                2026   年  4 月 6   日

 转运结果确认
是否已完成：是  否，有其他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退费    
是否额外收取费用：是，费用为       810         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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